
 

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投资收购中电（海南）联合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

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和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以及《中国

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作为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在查阅有关规定并了解相关情况后，基于个人独立判断，对公

司投资收购中电（海南）联合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电创新院”）

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事宜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： 

根据公司经营班子的报告，认为公司投资收购中电创新院部分股权暨关联交

易事宜有利于充分利用集团内部优势资源，提升整合资源力度，加强方案迭代能

力，决定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议。 

 

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：虞世全、蓝庆新、李国敏 

2020 年 9 月 11 日 

  



 

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投资收购中电（海南）联合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

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

《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章程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

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在查阅有关规定并了

解相关情况后，基于个人独立判断，对公司投资收购中电（海南）联合创新研究

院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本次股权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求，有利于充分发挥产研结合的作用，

且交易价格是以第三方中介机构的评估结果为基础进行协商确定，交易价格合理，

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利益；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

时，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，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法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 

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：虞世全、蓝庆新、李国敏 

2020 年 9 月 12 日 


